
附件

大方县2025年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

（牛场乡大营村、黑仲村、坭龙村、新庄村）

材料采购
报

价

文

件
报价单位：                       （公章）
法定代表人：                     （签字）
或委托代理人：                   （签字）
编制时间：      年    月    日
报   价   函

致：中国水产广州建港工程有限公司
1.我方经踏勘项目现场和研究大方县2025年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牛场乡大营村、黑仲村、坭龙村、新庄村）材料采购公告的全部内容后,我方愿意遵照询价文件的要求，在全面接受约定的权力、义务和责任的前提下承担本项目材料供应服务。

2.我方愿意按照询价人的要求，以固定不含税综合单价的暂定不含税总价人民币   元承接本项目材料供应业务，开具税率    %增值税专用发票，含税总价合计人民币   元（最终以询价人实际确认工程量乘以单价后进行合并结算）。我方慎重保证，报价文件的所有内容及提供给询价单位的所有证明文件和资料是真实的、准确的，一旦发现上述资料和信息的失实和错误，贵方将有权宣布本单位报价作废。

3.我方承诺供应的材料质量和数量满足 设计文件、询价人 的要求。
4.我方拟投入本项目负责人姓名:          ，年龄:    ，现任职务:     ，职称:       ，联系方式:     。

附件：1）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

2）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

3）报价单位最新资质资料（营业执照、ISO认证、资质证书、安全生产许可证等）；

4）材料报价表。

报价单位（公章）：
法定代表人：

(或)委托代理人：

         报价日期：      年    月    日 

1、法定代表人证明书

（法人姓名），性别：       ，年龄：       ，身份证号码：                       ，现任我单位       职务，为法定代表人，特此证明。

单位成立时间：                           
签发日期：    年    月    日
单位名称：                     （单位公章）

单位地址：                               
经济性质：                               

主营：                                   

兼营（产）：                                                 
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正反面扫描件

授权委托书
中国水产广州建港工程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以公司名义签署本授权委托书。

兹授权本单位在职员工       ，职位       ，以我方的名义参加大方县2025年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牛场乡大营村、黑仲村、坭龙村、新庄村）材料采购报价活动，并代表我方全权办理针对上述项目报价及合同的签订、履行直至完成，并以本公司名义处理一切与之有关的事务。本授权书经法定代表人签字并盖单位公章生效。
委托代理人签字样式                      

委托代理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代理人手机号码：                    
委托代理人邮箱：                        
授权委托日期：       年       月       日

                 法定代表人：            （签字）

                        单位名称：              （单位公章）

委托代理人身份证正反面扫描件

报价单位最新资质资料

（营业执照、ISO认证、资质证书、安全生产许可证）

4、材料报价表
工程名称：大方县2025年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牛场乡大营村、黑仲村、坭龙村、新庄村）                        单位：元
	序号
	品名
	规格
	单位
	暂定数量
	品牌
	固定不含税综合单价（元/吨）
	小计（元）
	备注

	1
	机制砂
	中砂
	吨
	12000
	/
	
	
	

	2
	碎石
	5-20mm
	吨
	23000
	/
	
	
	

	3
	块石
	50~80cm
	吨
	10000
	/
	
	
	

	不含税价合计（元）
	
	

	增值税税率
	     %
	

	增值税税额
	
	

	含税总价（元）
	
	


备注：1.以上采购数量均为暂定量，最终结算量以甲方确认的乙方实际材料供应量为准；

2.材料数量的计量采用项目部地磅过磅称重的方式，即以乙方出厂磅单的数量为依据，甲方现场进行复磅。若甲方复磅重量超过出厂磅单重量的+0.3％时，则以出厂磅单重量计算；若复磅重量低于出厂磅单重量的-0.3％时，则以复磅重量计算；若复磅重量与出厂磅单重量的差值在±0.3%以内（含），则按出厂磅单重量计算；

3.合同单价为固定不含税综合单价，不论市场价格涨跌均不调整；

4.以上材料的技术参数以本项目设计图纸的相关技术要求为准。

报价人（公章）：  
法定代表人：

(或)委托代理人：

报价日期：     年    月     日
